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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为指导各地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积极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

地。2017年 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66号）》（以下简称“2166号文件”）。

该文件要求各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应在 2018年底前编制完成本地区省级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并依法同步组织规划环评，开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

作，为科学制定规划增强支撑。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州绿网”）长期关注环评发展，认为 2166号

文件将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带来深远影响，可能会因此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2166号文件

中提出的规划环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内容，是对规划环评法定工作责任的落实；若

2166号文件能得到全面的执行，规划环评有较强的有效性，并在规划的实施中落实到位，

将会有效降低和减缓生活垃圾及其焚烧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

但通过向 31个地区共 62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并结合绿网数据库（lvwang.org.cn）收

录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环评主动公开数据，广州绿网分析发现，该规划及其规划环评的

信息公开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信息公开的答复情况来看，只有广东、山东等少部分

规划涉嫌没有执行规划环评。而没答复广州绿网信息公开申请的地区（吉林省、湖南省、西

藏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4个发改部门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及答复其他的地区（北

京等）的规划环评执行情况则不明。另有一些地区（宁夏、湖北、上海）因没有规划而没有

规划环评信息。分析还发现，规划环评在法定形式、评价深度基本要求等形式上的有效性方

面表现相对较好，而在协调规划、影响决策等实质上的有效性方面表现较差。

分析 18个公开规划文本的地区发现，发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目前我国已有 356个；

未来 10年，拟计划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776个；到 2030年，将有 1132个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届时，绝大部分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占比将超过 65%，江西、广西

等地的垃圾焚烧发电占比将达到或超过 90%，海南、浙江、山东甚至提出了 100%焚烧的目

标；18个地区的焚烧总量将达到 90.35万吨/日，是 201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处

理能力 36.46万吨/日的 2倍多，也比 201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总能力 76.62万

吨/日多。这一结果同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 2020年 6月提出的，生活垃圾实行可持续

管理后，“十四五”期间垃圾焚烧厂只需要建几十个，甚至可能在“十四五”末焚烧规模有

望出现拐点的观点差距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规划方案：

http://www.lvwang.org.cn/


1）没有充分考虑到严格执行垃圾分类而带来的垃圾产生量的减少；

2）没有充分考虑填埋、堆肥、回收再利用等其他垃圾处理方案；

3）将农村垃圾处理全面纳入了规划范围；

4）过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5）过高的垃圾增长量、清运量；

6）一味的以提高垃圾焚烧占比和垃圾焚烧设施建设为目标。

虽然建立覆盖城乡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很有必要，但也应充分注意农村生活垃圾全面收

集清扫、集中处理的难度，和生活垃圾处理方法的因地制宜。广州绿网获取的 18个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规划普遍以现有垃圾处理设施为基础，采用全面覆盖城乡的高城镇化率、高人口

自然增长率、高垃圾产生量、高垃圾清运量来预测垃圾处理设施缺口，将预测多出来生活垃

圾一烧了之。然而规划环评对规划方案的论证、调整却非常有限。规划环评在协调规划、影

响决策等实质上的有效性方面迫切需要加强。为此，广州绿网建议：

1）明确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的规划草案、经过审批签发的规划文本、规划环评报

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及审查小组名单主动向社会公开。对没有答复或者变相答复不公开广

州绿网所申请信息的部门由国家部委督促纠正，并要求其主动公开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规划环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并广泛公开相关信息，

引入公众参与监督规划环评的执行。

3）规划环评应尽量以报告书的形式开展，并有必要跳出拟定的规划方案，做到早期介

入和充分互动，充分说明与规划的互动情况及结果，使规划及规划环评更加科学、合理，更

有操作性、针对性，突显规划环评的实质性作用。

4）加强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跟踪、监测、评估、调整，完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

保护标准和监管措施，特别飞灰、二恶英和重金属的监测监管。结合垃圾分类的减排潜力及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利用情况，提高焚烧发电产能利用效率，优化垃圾焚烧发电布局和

建设时序，进而减少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从而降低垃圾焚烧发电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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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为指导各地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积极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

地。2017年 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国土资

源部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

资规〔2017〕2166号）》文件（以下简称“2166号文件”）1。该文件要求各省（区、市）发

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应于 2018年底前编制完成本地区省级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中长期专项规划，依法同步组织规划环评，并开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为科学制定

规划增强支撑。

环评是我国环境管理的重要抓手，在生态环境保护前端预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

前我国环评存在“战略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的定位、功能、相互关系和工作机制不明，

规划环评落地难、项目环评“虚胖”、违法建设现象多发、公众参与不到位等问题”。广州绿

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州绿网”）长期关注环评发展，认为 2166号文件将对垃

圾焚烧发电行业带来深远影响，可能会因此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2166号文件中提出的规

划环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内容，是对规划环评法定工作责任的落实；若 2166号文件

能得到全面的执行，规划环评有较强的有效性，并在规划的实施中落实到位，将会有效降低

和减缓生活垃圾及其焚烧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

2166号文件下发后，依照环评法、规划环评条例、环评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新

疆、海南、河南、福建等省和定西、河源等市先后发布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环评

公示信息。截至 2020年 7月 15日，绿网环境数据库（lvwang.org.cn）已收录 9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3个地级市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环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规

划环评一次公示、二次公示信息，环评报告信息较少。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规划和规划环评执行情况，2020年 5月，广州绿网以 2166号文件为

依据，向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改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分

别申请“‘本地区省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的规划文本、图件、批复，及其对

应的规划环评文件、审查意见、审查小组名单”、“‘本地区省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的规划环评文件、审查意见、审查小组名单”。

截止 2020年 7月 31日，27个发改部门、30个生态环境部门答复了广州绿网的信息公

开申请。没有答复的是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发

1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1712/t20171220_960931.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1712/t20171220_9609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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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革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4个发展和改革部门，及福建省生

态环境厅。

一、主动公开情况

广州绿网长期关注规划环评发展。自 2018年以来，广州绿网定期将网络上公开发布的

规划环评信息及时收录至绿网数据库（lvwang.org.cn）。广州绿网观察到新疆、海南、河南

是最早发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环评的省级行政地区，2018年就发布了规划环评信息。

接着河北、福建、青海等省在 2019年也发布了规划环评信息。贵阳、定西、河源等市也先

后发布了本市的规划环评信息。截至 2020年 7月 16日，绿网环境数据库（lvwang.org.cn）

已收录 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个地级市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环评信息，主要

包括环评一次公示和二次公示，其中环评二次公示公开环评报告的仅 9 个（省级仅青海 1

个，市级有 8个），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地区 规划名称 环评单位 一次公示时间 二次公示时间 有无公开环

评报告

新疆 新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发展

规划

新疆鼎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7日 2018年 9月 12日 无

海南 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发

展规划（2018-2030）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30日 2018年 12月 4日 无

河南 河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年）

2018年 11月 20日 / 无

福建 福建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编制（2018-2030）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

公司

2019年 2月 28日 2019年 11月 12日 无

河北 河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年）

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7日 2019年 9月 19日 无

安徽 安徽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

安徽锦程安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19年 9月 2日 2019年 10月 23日 无

山西 山西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2020年 1月 2日 2020年 2月 26日 无

重庆 重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21-2035年）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2020年 4月 2日 2020年 5月 25日 无

江西

吉安

吉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布局规

划

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0年 2月 12日 2020年 3月 3日 无

江西

赣州

赣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年）

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0年 3月 13日 2020年 3月 26日 无

贵州

贵阳

贵阳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规划

（2018-2022年）

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

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16日 2019年 4月 8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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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新余

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

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1日 / 无

江西

九江

九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

（2018-2030）专项规划

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 2020年 2月 28日 无

青海 青海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

（2019~2025年）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8日 2019年 9月 18日 有

甘肃

定西

定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9-2030）

甘肃创新环境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2019年 6月 18日 2019年 7月 1日 有

广东

梅州

梅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9-2030）

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15日 2019月 10月 31日 有

江西

萍乡

萍乡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年）

江西荣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6日 2020年 3月 26日 有

江西

上饶

上饶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

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0年 3月 24日 2020年 4月 7日 有

甘肃

武威

武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20-2030）

甘肃创新环境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 2020年 2月 24日 有

江西

鹰潭

鹰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8-2030）

江西蓝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2019年 9月 29日 有

甘肃

酒泉

酒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

项规划（2019-2030）

甘肃创新环境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 2019年 9月 25日 有

广东

河源

河源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建设规划（2018－2030）

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2019年 09月 06 日 2019年 12月 26日 有

除规划环评依法应公开信息和公众参与外，发改环资规〔2017〕2166号文件也要求规

划在编制过程中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在编制完成后及时向社会公开。绿网在 32个发改

部门2网站查询，发现浙江、四川、湖南、云南、海南等 5地有公开编制完成后的规划，山

西、福建、江苏、陕西、安徽等 5地有公开规划的征求意见稿，江西、甘肃、广东、广西等

22个地方没有规划的公开信息。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地区 规划公开情况 环评公开情况 省 规划公开情况 环评公开情况

山西 网上有公示稿 网上有环评信息 广东 —— ——

海南 网上有公开 网上有环评信息 广西 —— ——

福建 网上有征求意见稿网上有环评信息 湖北 —— ——

安徽 网上有征求意见稿网上有环评信息 贵州 —— ——

青海 —— 网上有环评信息 西藏 —— ——

河北 —— 网上有环评信息 山东 —— ——

新疆 —— 网上有环评信息 辽宁 —— ——

2 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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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 网上有环评信息 吉林 —— ——

重庆 —— 网上有环评信息 甘肃 —— ——

江苏 网上有公示稿 —— 黑龙江 —— ——

陕西 网上有审议稿 —— 内蒙古 —— ——

湖南 网上有公开 —— 上海 —— ——

四川 网上有公开 —— 北京 —— ——

浙江 网上有公开 —— 天津 —— ——

云南 网上有公开 —— 宁夏 —— ——

江西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

从上述主动公开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各部门关于该规划及规划环评的主动公开情况差异

较大。为了进一步了解该规划和规划环评执行情况，保护生态环境，2020年 5月 14日，广

州绿网以 2166号文件为依据，向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的发

改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分别申请“‘本地区省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的规划文

本、图件、批复，及其对应的规划环评文件、审查意见、审查小组名单”、“‘本地区省级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的规划环评文件、审查意见、审查小组名单”。

截止 2020年 7月 31日，有 27个发改部门、30个生态环境部门答复了广州绿网的信息

公开申请。总体来看，生态环境部门依申请公开情况比发改部门好。4个没有答复广州绿网

信息公开申请的发改部门分别是西藏自治区、吉林省、湖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省

生态环境部门是唯一一个没有答复的生态环境部门。在 27个答复的发改部门中，有 19个答

复公开了规划文本，5个答复为其他情况，3个答复明确不公开；在 5个答复其他情况的发

改部门中，答复内容包括与其他规划合并编制，属国家秘密，有新政策还没编制，还在编制

中等。在 30个答复了信息公开申请的生态环境部门中，仅 2个公开了规划环评报告文件，6

个公开了规划环评审查意见。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规定，广州绿网认为发改部门是公开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规划文本、图件、批复和规划环评报告书的主体，生态环境部门是公开规划环评报告书审

查意见和审查小组名单的主体。同时，发改部门作为业主单位也可以主动公开规划环评报告

书审查意见和审查小组名单，生态环境部门作为审查规划环评报告书的主体也可以公开规划

3 广州绿网在申请信息公开时，重庆市刚刚发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环评信息，故认为其规划和规划环

评尚未完成，遂没有向其申请。而 2166号文件抬头中明确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故认为其也应有相应的规

划及规划环评信息，遂向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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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报告书。依据这一原则，我们认为青海发改、新疆生态环境、云南生态环境等部门在信

息公开方面较好，吉林发改、西藏发改、湖南发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福建生态环

境等部门信息公开较差。关于本次依申请公开的具体答复情况详见下表：

地区 发改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

地区
规划文

本

规划

图件

批复（联合

通知）

规划环评文

件

规划环评审查

意见

规划环评审查小

组名单

是否有

篇章

规划环评文

件

规划环评审

查意见

规划环评审

查小组名单

吉林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湖南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西藏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新疆生

产建设

兵团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

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福建 其他 其他 其他
找其他部门

公开

找其他部门公

开
找其他部门公开 /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黑龙江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内蒙古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北京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 其他 其他 其他

天津 其他 不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宁夏 不存在 不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湖北 不存在 不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上海 不存在 不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 其他 其他 其他

江西 公开 公开
内部信息不

公开

找其他部门

公开

内部信息不公

开
内部信息不公开 有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新疆 公开 公开
内部信息不

公开

找其他部门

公开

找其他部门公

开
找其他部门公开 / 公开 公开 公开

甘肃 公开 公开 公开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有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贵州 公开 公开 公开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未依法答复 有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广东 公开 公开 公开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其他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山西 公开 公开 公开 其他 其他 其他 有
找其他部门公

开
不公开 其他

青海 公开 公开 公开 公开 公开 公开 /
找其他部门公

开
公开 公开

河北 公开 公开 公开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有 其他 其他 其他

河南 公开 不存在公开
找其他部门

公开

找其他部门公

开
找其他部门公开 /

找其他部门公

开
公开 公开

海南 公开 公开 不存在
找其他部门

公开

找其他部门公

开
找其他部门公开 /

找其他部门公

开
公开 公开

云南 公开 公开 公开 找其他部门 找其他部门公 找其他部门公开 / 公开 公开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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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开

四川 公开 不存在公开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有
找其他部门公

开
不存在 不存在

陕西 公开 公开 公开 其他 其他 其他 有
找其他部门公

开
不存在 不存在

江苏 公开 不存在公开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有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广西 公开 公开 公开 其他 其他 其他 有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浙江 公开 公开 公开 其他 其他 其他 有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山东 公开 不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辽宁 公开 公开 公开 其他 其他 其他 有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安徽 公开 不存在公开 其他
找其他部门公

开
找其他部门公开 /

找其他部门公

开
公开 公开

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在规划环评信息公开方面，特别是规划环评报告信息公开在实践中

存在公开主体不明的问题，安徽、河南、海南的发改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均认为自己不是公

开规划环评报告信息的主体。按照信息公开的一般规定，在本次信息公开申请中，发改部门

似乎是公开规划环评报告的主体，但很多发改部门觉得既然是环评就应该由生态环境部门来

公开（有些规划环评甚至直接是生态环境部门在主持）。以 8个在网上有规划环评公示信息

的为例：生态环境部门方面，仅新疆全面公开了规划环评报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和审查小

组名单，青海、河南、海南、安徽公开了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和审查小组名单，并明确规划环

评报告找其他部门申请公开，山西却明确答复不公开，河北答复去现场查看，福建甚至不答

复；而发改部门方面，仅青海全面公开了规划环评信息，福建、新疆、河南、海南、安徽明

确规划环评报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及其小组名单找其他部门申请公开，河北明确规划环评

信息不存在，山西没答复规划环评的信息。

三、规划环评执行情况

环评法和规划环评条例明确将规划环评分为两类，分别是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的规

划，和编写环评报告书的规划。其中，编写环评报告书的规划需要对环评报告书进行审查，

并出具审查意见，而审查意见将作为规划审批的重要决策依据。

在公开规划文本的 19个地区中，仅 3个地区公开了规划环评报告书，其中，发改部门

公开的有 1个（青海），生态环境部门公开的有 2个（新疆、云南）。提供规划环评审查意

见的有 6个（青海、新疆、河南、海南、安徽、云南）。另有 11个地区明确规划编制的是

篇章或说明（规划环评在规划文本中有体现），其中，发改部门明确的有 11个，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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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明确的有 4个。

换言之，根据答复公开广州绿网所申请的信息来看，大部分省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

的规划环评是以篇章或说明的形式开展的，编写环评报告书的省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凤

毛麟角。但，广东4、山东的发改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均一致确认广州绿网申请的规划环评

信息“不存在”，广州绿网查阅其公开的规划文本也没见环境影响相关章节，说明规划环评在

当地很有可能没有严格执行。

四、规划环评的有效性分析

之所以要施行规划环评，是在于规划的实施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很大，事后治理、修复代

价高昂，因而需要源头预防，对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估、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环保

法、环评法、规划环评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未依法开展环评的规划不予审批，编制报告书

的规划环评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需要在规划审批的时候明确。另外，规划环评的技术

导则、相关政策文件还要求编制环评报告书的要同规划充分互动、尽早介入。

换句话说，规划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规划环评报告书的结论和审查意见要在规划方案

中有所体现。规划环评会对规划提出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甚至有相应的优化调整建议，从而

影响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广州绿网通过对规划文本及其对应的规划环评信息（环境影响篇章

或说明、规划环评报告书、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分析发现，规划环评在规划方案中的体现主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大部分规划开展了规划环评。如第三章所述，在 19个公开规划方案的地区，有 17

个开展了规划环评，只有广东、山东等地涉嫌没有开展规划环评。但 4个没答复规划信息的

地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则不明。5个答复其他和 3个答复不存在规划信息的地区，多是因

规划不存在而没有开展规划环评。

2. 与法律法规基本深度要求的符合性。环评法第十条，及规划环评条例第十一条、

第八条对规划环评应满足什么样的基本条件有规定。广州绿网针对这些规定，分析了 6个有

篇章或说明的规划文本和 3个公开了规划环评报告书的规划5，发现：

1）编写篇章或说明的基本都有不良环境影响的分析和预测、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

4 广东发改部门答复依据 2166 号文件编制的规划不存在，并提供了稍早前编制的《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

理“十三五 ”规划》，然而该规划中也没有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

5 6个编写篇章或说明的地区分别是江西、甘肃、四川、浙江、江苏、辽宁，3个编写报告的分别是新疆、

青海、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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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对策和措施（如江西和辽宁都强调执行环保标准、加强管理），少部分没有环境协调性

分析，全部没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析。

2）编制报告书的规划都有规划草案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

响的对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有些对规划草案的调整建议的针对性不够；如青海省

的规划环评指出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区内涉及林地面积较大，应优化调整；新疆

的优化调整建议主要是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热电联产、水泥窑协同处置等，但这些建议并没

有充分纳入到规划方案的分析和制定中去。

3）无论是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还是报告书，都较缺乏可能对相关区域、流域、海域生

态系统产生的整体影响分析；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经济效益分析，社会

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分析也较少、较浅。9个样本的具

体表现情况详见下表：

地区

篇章或说明的概况 规划环评条例第十一条 规划环评条例第八条

篇 章

或 说

明 的

篇 幅

（ 页

数）

规划文本

篇幅（页

数）

篇章或说明的主要内容

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

析、预测和评估
预 防 或

者 减 轻

不 良 环

境 影 响

的 对 策

和措施

可能对相

关区域、

流域、海

域生态系

统产生的

整体影响

可 能 对

环 境 和

人 群 健

康 产 生

的 长 远

影响

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与环

境效益之间

以及当前利

益与长远利

益之间的关

系

资源环

境承载

能力分

析

不 良 环

境 影 响

的 分 析

和预测

环境协

调性分

析

江西 12 107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环境保护

措施、环境分析、环境保护管理

及监测、规划环境影响结论

无 部分有 部分有 有 无 无 无

甘肃 5 27
环境影响分析、规划效益分析、

综合评述
无 部分有 有 有 无 很少有 有

四川 3 18 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综合评述无 部分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江苏 4 19
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环保对策

与建议、综合评述
无 有 有 部分有 无 无 部分有

浙江 1 22
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预防和减

缓影响的措施
无 部分有 部分有 部分有 无 无 无

辽宁 3 27

采用环境保护标准、主要污染物

与污染源、污染物控制措施、结

论

无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

环评法第十条（规划环评条例第十一条）

——

—— —— ——
规 划

草 案

的 环

境 合

理 性

预防或者

减轻不良

环境影响

的对策和

措施的合

调整建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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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可

行性

理性和有

效性

云南 有 部分有 有一定的针对性 —— —— —— —— 无 部分有 无

青海 有 部分有 有一定的针对性 —— —— —— —— 无 很少有 无

新疆 有 部分有 大量不针对规划本身 —— —— —— —— 无 很少有 无

3. 协调规划、影响决策的差异大。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往往是规划编制单位对规划内

容的确认和事后分析，加之篇章或说明的内容深度不够，通过分析规划文本，往往看不出规

划环评对规划的协调作用。规划环评报告书虽然是以第三方视角来进行评价，但往往受介入

时机、委托关系、评价的技术选择、环评文件质量、公众参与等因素影响，也难以协调规划

本身。总的来看，规划环评报告书协调规划、影响决策的差异性较大。如云南省在规划环评

报告书中指出，景洪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处区域生态红线面积较大，选址难度较高；

17个新建项目处于生态红线中；6个项目地处“三屏两带”，如镇沅、巍山、景洪、西畴等生

态屏障的项目选址，非常敏感，需重点提出环保要求。但最后发布的规划文本并没有对此做

详细回应，这几个选址非常敏感的项目照样被纳入了规划。海南省虽然是在规划基本完成的

时候（2018年 5 月的规划专家座谈会专家建议尽早开展规划环评）才启动规划环评，但对

比海南正式发布的规划文本发现，规划编制单位采纳了规划环评审查意见中“取消《规划》

中的乐东县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将乐东县生活垃圾处理纳入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服

务范围”的这一建议。海南 2019年通过审查的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显示，原规划草案拟在全

省扩建、新建 10个跨区域服务的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基地，而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指出“取消

《规划》中的乐东县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将乐东县生活垃圾处理纳入东方市生活垃圾焚

烧厂的服务范围”；而正式发布的规划文本中只有 9个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基地，乐东县的

生活垃圾处理纳入了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服务范围。

4. 公众参与规划环评的空间有限，公众意见难以影响决策。一方面，编写环境影响

篇章或说明的规划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具体方式没有法律规定，致使该类规划环评在编制

过程中几乎没有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即使是编制报告书的规划环评的信息公开

和公众参与也非常艰难。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编制报告书的规划环评应当公开环评信息，征

求公众意见。但如前所述，网上显示有规划环评信息公示的仅有 8个地区，但公开规划环评

报告的仅 3个，公开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的也才 6个。广州绿网详细分析公开规划环评报告的

3个地区，发现新疆虽然对外发布了规划环评公示信息，并主动征求了政府单位或专家的意

见，但却没有主动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青海虽然对外发布了规划环评公示信息，还主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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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了项目地周边公众的意见，并对单位的加强焚烧厂监管的意见都进行了采纳，但对部分个

人对规划引起的环境、健康的担忧意见则变相不采纳。再如云南，广州绿网没有查找到云南

专门对外公示的规划环评信息，但查找到了公示的规划征求意见稿。云南向广州绿网公开的

规划环评报告书显示云南在征求意见阶段，根据罗平县人民政府传真意见——请求师宗县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替换为曲靖市罗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从而将规划调整为“保留师宗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新增罗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但，关于这一点的调整，

广州绿网在规划环评审查意见、规划文本中均未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该调整是因规划环评而

引起的，反而发现该调整很有可能因规划公示而引起的调整。即使我们姑且不论该调整是因

何而引起的，但其调整也不是减少焚烧厂布点，而是增加了焚烧厂布点，但关于增加布点的

论证也并没有充分的体现。

五、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能分析

为了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2000年 2月 23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国家当前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第一批）》，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成套设备列入目录，拉开了国家鼓励生活垃圾采取焚烧发电处理方式的序幕。随后相关

部门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从财税、土地、环保等方面全力支持生活垃圾处理从填埋为主向

焚烧发电为主转变。《云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环境影响报

告书》显示，从 2001年到 2016年，我国垃圾焚烧厂的数量由 36座上升到 249座，在各类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中占比达 35%。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显示，截至

2020年 6月 1日，全国已有 455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是深远的，不但会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

污染物，还会排放二恶英和重金属汞、镉等有毒有害物质。后者排放后将长期暴露于环境中，

不容易消解，有较高的致癌风险。同时，垃圾运输和堆放撒漏、遗撒的渗滤液和臭气也常常

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虽然国家为此建立了一些标准规范，但关于垃圾焚烧发电的环保监测

项目还不够完善，监测频率还非常低，监管力度还不够强。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执行国家相关

标准的要求也还不甚理想，其实际排放量可能远远大于预测值。

分析 18份公开的规划文本6，发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目前目前我国已有 356个；未

来 10年，拟计划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776个；到 2030年，将有 1132个生活垃圾焚

6 广东省发改委答复绿网公开的是《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十三五 ”规划》，该规划发布在 2166号

文件发布之前，且该规划规划结束期为 2020年，不满足分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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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发电项目建成。届时，绝大部分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占比将超过 65%，江西、广西等

地的垃圾焚烧发电占比将达到或超过 90%，海南、浙江、山东甚至提出了 100%焚烧的目标；

18个地区的生活垃圾焚烧总量将达到 90.35万吨/日，是 201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无害

化处理能力 36.46万吨/日的 2倍多，也比 201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总能力 76.62

万吨/日多7。18个地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情况详见下表8：

地区
当 前

数量

近 期

数量

远 期

数量

当 前

规模

近 期 处

理规模

远 期 处

理规模

当 前 装

机容量

近 期 装

机容量

远 期 装

机容量

当前焚

烧占比

近 期 焚

烧占比

远期焚

烧占比

江西 14 39 48 —— 3.62 5.68 21.45 82.15 125.10 —— 80% 90%

甘肃 4 27 42 0.36 1.69 2.08 7.20 34.40 42.50 19% 30% 35%

山西 6 25 39 0.46 2.34 3.08 11.10 49.65 64.75 18% 62% 82%

青海 4 4 5 0.42 0.52 0.62 —— 9.90 11.40 —— 61% 67%

河北 21 68 91 1.43 5.41 6.77 —— —— —— 31% —— ——

新疆 1 7 10 0.10 0.82 1.56 1.20 14.70 28.90 —— 45% 60%

河南 25 54 75 2.05 5.30 8.00 —— 115.00 160.00 16% 40% 70%

海南 4 21 28 0.39 1.25 1.74 —— —— —— —— 90% 100%

广西 11 43 65 1.00 3.80 5.70 21.65 90.00 135.00 42% 85% 95%

贵州 25 45 55 1.74 3.00 3.50 —— —— —— —— —— ——

四川 18 48 80 1.84 5.05 7.11 39.50 105.40 146.20 —— 65% 75%

陕西 25 36 41 2.69 3.28 3.49 55.82 66.57 70.87 37% 60% 68%

江苏 44 76 115 5.10 7.00 10.00 —— —— —— 74% 80% 85%

浙江 51 94 107 5.68 8.00 9.00 —— 42.95 61.70 65% —— 100%

山东 63 101 155 5.51 7.00 10.00 119.80 171.20 249.65 —— 90% 100%

辽宁 5 25 40 0.46 2.45 3.72 —— —— —— —— —— ——

安徽 35 68 104 2.24 4.57 6.76 47.40 —— —— 53% 60% ——

云南 —— 14 32 —— 0.93 1.55 —— 18.45 30.15 —— 46% 60%

合计 356 795 1132 31.46 66.02 90.35 325.12 800.37 1126.22 39% 64% 78%

然而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 2020年 6月发布的《错误的激励：再论终止垃圾焚烧

7 2018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8 该表数据均来源于规划文本，每大类数据中有当前数据的，近远期数据为到期后总共数据；没有当前数

据的，近远期数据可能为规划结束后新增的数据（其中远期数据已包含近期数据）。数量单位为“个项目”，

处理规模单位为“万吨/日”，装机容量单位为“万千瓦”，“——”是指该类数据缺失，合计一栏中后三

类占比数据为占比数据的平均值。由于不同地区的规划文本对基本情况有不同角度的衡量，某些数据有所

缺失，或数据统计时间不一致，致使整体上难以从各个维度对不同地区的规划进行全面的直接比较。另外，

广州绿网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并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数，由此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误差，在此提

醒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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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政策必要性》中指出：保持全国已有 455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不变，通过实行生活垃

圾可持续管理，以焚烧设施运行天数（330天）为原始条件，参照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实践经

验，分生活垃圾分类高、中、低 3种情形进行模拟发现，“十四五”期间垃圾焚烧厂分别只需

要建 25、63和 88个，与无分类回收情形下需要 581个焚烧厂相比，三种情景下分别可以

少建焚烧厂 101、63和 38个；由于分类效果情景设置还相对保守，焚烧处理规模甚至可能

在“十四五”（即 2025年）末有望出现拐点。

这一研究结论同各地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提出的，大规模继续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设施的目标差异较大。通过分析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规划方案：

1）没有充分考虑到严格执行垃圾分类而带来的垃圾产生量的减少；

2）没有充分考虑填埋、堆肥、回收再利用等其他垃圾处理方案；

3）将农村垃圾处理全面纳入了规划范围；

4）过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9；

5）过高的垃圾增长量、清运量10；

6）一味的以提高垃圾焚烧占比和垃圾焚烧设施建设为目标。

虽然建立全面覆盖城乡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很有必要，但也应充分注意农村生活垃圾全

面收集清扫、集中处理的难度，和生活垃圾处理方法的因地制宜。分析 18个公开的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规划发现，该规划普遍以现有垃圾处理设施为基础，采用全面覆盖城乡的高城镇

化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垃圾产生量、高垃圾清运量来预测垃圾处理设施缺口，将预测

多出来生活垃圾一烧了之。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还有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应当及时通过

跟踪评价的方式，及对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及规划环评质量考核的方式，充分回顾垃

圾焚烧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充分考虑垃圾分类、填埋、堆肥、回收再利用等其他垃圾处理

方案，合理预测垃圾增长量、清运量，对未来有必要进行焚烧的生活垃圾做出更精准的预测，

并通过提高焚烧设施产能利用率、减少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优化布局等方式进一步降低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从而体现出规划环评在规划中保护环境的作用。

9 如山西省按照人口 7.5‰的自然增长率测算；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 1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不超过

6‰，并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比国家水平略高但也符合这一普遍规律。

10 广西预测全区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 2025年比 2019年增长 56.08%，清运率 2025年达到 96%。山西预测

2020年全省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比 2017年全省城乡生活垃圾实际处理能力增长 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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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1. 如第一、二章所述，无论是从主动公开来看，还是从依申请来看，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规划及其规划环评的信息公开水平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环保法、环评法、规划环评条

例对规划环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已有原则要求。2019年 5月 15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已明确了“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

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并将专项规划、环境保护的监督检查情况列入主动公开的

事项。另外，行政机关还可以依申请人多少（多个申请人就相同政府信息向同一行政机关提

出公开申请，且该政府信息属于可以公开的）或申请内容属性（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

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将依申请公开信息调整为主动公开信息”。2019年 9

月 1日起施行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也已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

措施纳入了该条例的规范范围，要求发布决策信息，开展公众参与。发改委 2166号文件也

明确要求要公开信息和公众参与。然而西藏发改、吉林发改、湖南发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发改和福建生态环境部门等 5部门，直到现在都还没依法答复广州绿网的信息公开申请；北

京发改、河北生态环境等部门则以国家秘密、现场查阅等方式（理由）变相不公开。建议明

确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的规划草案、经过审批签发的规划文本、规划环评报告、规划

环评审查意见及审查小组名单主动向社会公开。对没有答复或者变相答复不公开广州绿网

所申请信息的部门由国家部委督促纠正，并要求其主动公开相关信息。

2. 如第三章所述，从信息公开的答复情况来看，可能只有广东、山东等少部分规划没

有执行规划环评。而没答复广州绿网信息公开申请的地区规划环评执行情况则不明。另有一

些地区因没有规划而没有规划环评信息。总的来看，规划环评的执行还有待加强。因此，建

议建立健全规划环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并广泛公开相关信息，引

入公众参与监督规划环评的执行。

3. 如第四章所述，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的规划环评协调规划、影响决策的效果难

以评估。编写环评报告书的规划环评受评价方法、介入时段、相关章节内容、审查意见、规

划编制单位和规划审批单位采纳情况等方面的影响，协调规划、影响决策的差异较大，规划

环评的有效性还有待加强。因此，建议规划环评应尽量以报告书的形式开展，并有必要跳

出拟定的规划方案，做到早期介入和充分互动，充分说明与规划的互动情况及结果，使规

划及规划环评更加科学、合理，更有操作性、针对性，突显规划环评的实质性作用。

4. 如第五章所述，通过分析公开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信息发现，未来 10年，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产业还将大量增长，可能同可预见的实际需要产能差距较大。由于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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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发电项目的臭气、二恶英和重金属排放，容易引发广发的社会关注。加之炉温、飞灰等

部分监管不到位，基层执法不及时，更容易透支政府公信力，激发社会矛盾。因此，建议加

强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跟踪、监测、评估、调整，完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保护标准

和监管措施，特别飞灰、二恶英和重金属的监测监管。结合垃圾分类的减排潜力及其他垃

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利用情况，提高焚烧发电产能利用效率，优化垃圾焚烧发电布局和建设

时序，进而减少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从而降低垃圾焚烧发电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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